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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车间被承包了，员工和企业间还是劳动

关系吗？记者 3月 17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该院终审判决，尽管哈某只是新疆沙湾县

某玻璃制品公司对外承包车间聘用的员工，

但从事实判定，哈某与该玻璃制品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因此，法院维持一审原判，企业应

依法对其履行相应的责任。

车间被承包

3 年前，家住新疆沙湾县的哈某找到了

一份工作，在当地一家玻璃制品公司的生产

车间工作。然而，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意

外打破。

2019 年 1 月，正常上班的哈某被负责人

安排在 1 号车间，主要负责给厂房房顶进行

洒水降温工作。不料，5 米多高的房顶彩钢

板坍塌，站在顶上的哈某从高处坠落。随后，

在警车赶到现场时，哈某已经被送往医院抢

救，但因伤势过重，哈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于当年 2月 19日不幸死亡。

事故发生后，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却

不认可与哈某间存在劳动关系，不愿承担相

应责任。

原来，2015年 1月，沙湾县某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与王某签订一份《车间生产承包合

同》，承包期限为 4 年，自 2015 年 1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 月 19 日。该合同载明：在承包期间

厂房所需工人由王某负责招聘、管理，并负责

车间的日常生产管理工作，工人要严格遵守

公司的管理，公司对工人免费提供住宿，并补

贴每人每天生活费 8 元，工人统一参加公司

组织的义务劳动、维护保洁区卫生等。哈某

正是王某招聘的工人之一。

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认为，哈某所工

作的生产车间，已承包给了王某，公司从未和

哈某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聘用哈某进行

劳动，不应该存在劳动关系。

2019 年 4 月，哈某的母亲向沙湾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其子哈某与沙

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仲

裁结果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不服，上诉

至沙湾县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哈某与其不存

在劳动关系。

承包行为只是一种经营管理手段

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认为，承包出去

的生产车间就应该由承包人王某负责，且承

包合同第二条、第五条约定工人生病、因工受

伤、出现安全事故身亡，由王某承担一切经济

责任、法律责任。

哈某母亲称，哈某受沙湾县某玻璃制品

公司的管理，由公司发放报酬；即便如公司所

说，厂房被承包给案外人，也不能改变公司经

营及用工的事实，同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双

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查明，哈某在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

司工作期间，该公司向沙湾县东湾镇宁家河

村委会提供一份没有日期的工作证明并加盖

该公司公章。证明内容为：哈某是我单位在

职职工，目前在车间维修部门工作，在职期间

积极参加员工学习，工作上积极进取等。

沙湾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哈某

与公司没有订立劳动合同，但公司向沙湾县

东湾镇宁家河村委会提供的工作证明足以证

实哈某工作岗位系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

同时，经庭审查明事实，承包人王某不具有用

工单位资格，其所承包的车间是公司的内部

机构，其承包行为只是一种经营管理手段，而

不能改变公司的经营行为。

一审法院驳回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的

诉讼请求。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不服，再

次向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沙

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提供的其代发工资打款

明细中，能够看到发放工资的主体是沙湾县

某玻璃制品公司，并非承包人王某，大量的结

算单据也显示结算的经办人是公司负责人。

最终认定沙湾县某玻璃制品公司与哈某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承包出去的是业务，责任还要自己负

法律专家指出，在哈某的劳动关系纠纷

案中，一方面劳动者就职后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另一方面该公司认为生产车间承包出去

了，责任也就承包出去了，均没有意识到确定

劳动关系的重要性。

“企业承包只是把业务给别人负责，责任

还是要自己负责的。”专家介绍道。

据了解，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

具备法定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是指企

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自然人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公司不能以与自然人之间

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转嫁用工风险，免除法律

责任。

专家表示，企业与职工个人或其他人签

订承包合同，这只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一

种方式，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并没有改变

企业和职工的劳动关系，也没有改变承包者

是其职工或负责人的身份，因此，对于承包出

去的业务，企业也应该按照国家的法规政策

保障劳动者权益，及时签订《劳动合同》或者

《劳务协议》。

车间被承包，工人受伤后向谁讨权益？
企业实行承包，包出去的是业务，并不是责任

单摇、双摇、长绳……在江苏省睢宁县
骑路小学，孩子们从“花样跳绳”中找到了
属于他们的成长乐趣。

骑路小学是一所村级小学，仅有学生
210人，其中留守儿童 130人。从 2010年
起，学校利用大课间、阳光体育课，发展跳
绳运动。

跳绳教练员刘彦说，“通过跳绳，孩子
们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增强了自信心和团
队精神。”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花样少年

“绳采”飞扬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讨薪维权暖人心，

排忧解难似亲人。”近日，四川籍务工人员陈

春吉委托朋友将这面锦旗送给青海省人社厅

劳动监察局，对劳动监察局的工作人员帮助

自己快速拿到拖欠了两年之久的 5万余元工

资表示感谢。

2018 年，农民工陈春吉在新疆哈腊苏铜

矿采选项目工程务工，该项目工程由青海省

建设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建设。工程

于 2018年 12月完工，但陈春吉 5万余元的工

资尾款却一直未能兑付。2 年多的时间内，

他多次与工程老板崔某沟通讨要欠薪，但都

无功而返。

2020 年 12 月 27 日，万般无奈下，陈春吉

在人民网青海频道“领导留言板”写下了求助

信息。青海省劳动监察局工作人员收到转办

件后，立刻调查取证。

青海省劳动监察局工作人员虽然很快就

查实了青海省建设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拖

欠陈春吉工资的欠薪事实，但要帮陈春吉要

回工资却不容易。

“虽然欠薪企业是青海企业，但此案原则

上应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劳动监察机构

负责，这类案件一般属于属地管辖。按照正

常流程，应该是新疆劳动监察机构要求青海

协办，我们才能介入。”青海省劳动监察局相

关负责人李吉全说。

“在取证过程中，了解到农民工陈春吉因

患病正在四川成都华西医院住院治疗，无法

奔波于青海、新疆两地，我们就采取特事特

办，在不见面的情况下，线上帮他协调解决欠

薪难题。”李吉全介绍说。

“谢谢你们真心为农民工解决难题，让我

很快就拿到拖欠了两年多的工资尾款，这个

冬天倍感温暖！”在两地的协调下，2020年 12

月 30 日，也就是距离农民工陈春吉留言仅 3

天，他就收到了拖欠两年之久的工资尾款 5

万余元。

陈春吉讨回欠薪的背后，是青海省劳动

监察网络化监管的强力支撑。近年来，青海

劳动监察部门及时答复处理有关欠薪问题的

网民留言，并指定专人负责，对国务院督查，

人社部、省委省政府巡视督导等各类转办案

件线索建立台账，认真核查，依法处理。2020

年，共办理各级督办转办案件 152起，均做到

有件必了，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农民工反映的

“忧薪”难题。

据悉，青海上线运行全省统一的劳动保

障监察信息化管理系统，为信息采集、案件督

办、日常巡查监管提供有力支撑，实现全省举

报投诉案件联动处理。5 年来，青海共受理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5998 件，为 9.09万名农

民工追发工资 10.7 亿元，清欠率始终保持在

98%以上，连续 4 年实现受理案件数、涉及金

额、涉及人数的“三下降”。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蔡磊）“多亏

了王法官，让我们的辛苦钱终于有了着落！”

近日，农民工代表陈阿姨拉着案件承办法官

王丹妮的手，连声感谢。

93 名农民工被拖欠劳务费半年之久，在

法官的调解之下，由环卫管理部门依照《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先行垫付。

近日，江苏省昆山法院诉讼与非诉讼对接中

心出具调解协议书，以最小成本、最优方式保

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020年12月，93名农民工一纸诉状，将江

苏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下称物业

公司）告到昆山法院，要求该公司支付劳动报

酬合计 43万余元。据陈阿姨介绍，他们大多

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在物业公司从事

某社区的保洁工作，双方未签订合同，物业公

司每月将相应劳务费用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至

他们的账户中。2020年7月，在结束某社区的

保洁工作后，物业公司声称暂无力支付6月底

前拖欠的劳务费用，由此引起该批纠纷。

因该案涉及农民工众多，且多为年龄较

大的劳务人员，如果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不仅

耗时长，且农民工最终能否拿到被拖欠的劳

务费还存在未知因素。在案件的诉前调解阶

段，物业公司对拖欠的事实并不否认，但同时

表示公司经营遇到困难，暂时没有资金支付，

案件陷入调解僵局。法官王丹妮深挖案件细

节，力图找到最合适的解纷方式。“这批农民

工主要从事社区保洁工作，他们的公司也是

通过招投标方式与环卫管理部门签订的合

同，因此我及时联系了相关部门，询问公司经

营情况。”王丹妮介绍道，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她了解到物业公司与环卫管理部门因日常考

核问题产生了合同纠纷，相关案件也已进入

到法律程序，这对物业公司及时履行支付义

务产生了一定影响。

考虑到物业公司实际支付能力，昆山法

院经多次、多方协调，最终将环卫管理部门作

为第三人纳入到调解的进程中。在研究讨论

相关情况后，环卫管理部门贯彻群众利益优

先原则，表示可以申请依照《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先行垫付农民工劳务费，案件至此

有了新的转机。王丹妮立即组织三方坐到一

起，就拖欠的所有劳务费进行一一核对，明确

三方权利义务。2021 年 2 月底，93 名农民工

到昆山法院签署了调解协议确认书，他们的

劳务费将在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后，由环卫管

理部门予以及时发放。同时，根据调解协议

书约定，环卫管理部门履行债务金额后，将依

法向江苏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行

使追偿权利。

“本案的顺利办结，是我院首例调解成功

由行政部门垫付农民工劳务费的案例，拓宽

了类似案件的解纷途径，彰显了司法、行政部

门共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决心。”昆山法

院诉讼与非诉讼对接中心负责人徐华表示。

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的“垫付条款”

昆山法院成功批量调解拖欠劳务费首案

“不见面”督办案件解了“忧薪事”
3天为农民工讨回欠薪 5万元

贵州省遵义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村级组织领军人才培
养工程”，把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的职业农民培育成
乡村振兴领军人才，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动力。图为近日该市红花岗区农技干部在金鼎山镇莲池
坝区草莓基地为领军人才讲授种植技术。

本报通讯员 朱大军 摄

打造“人才引擎”赋能乡村振兴

在一家玻璃制品公司务工的哈某，工作时从坍塌的厂房房顶坠落不幸身亡。因其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且在公司承包给个人的车间中工作，其家属在维权时遇到了难题。

哈某到底是谁的工人？法律专家指出，企业承包出去的是业务，责任还要自己负。

将岗位送到乡镇大集上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通讯员张阿明）为更好服务各类企

业发展，加速农民工就业增收，帮助农民工群体在家门口找到

心仪工作，3月 10日，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总工会牵头在该区

乐山镇举办了 2021 年“春风行动”招聘会，联手 294 户企业将

岗位直接送到乡镇大集上。

“没想到守在家门口，这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工会

的服务真是太赞了！”招聘会现场，第一个前来登记的求职者

李先生激动地说。本次送岗下乡招聘会的 294 户企业共带

来 3600 多个用工岗位，400 多名村民参加应聘，场面火爆，很

多村民不仅做了求职登记，还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互加

微信。

“做好下岗职工、农民工就业工作是工会组织的基本职

责，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今年以来，我们开展的线

上线下招聘服务已帮助 679 人找到工作，接下来还将继续创

新方法，做好服务，让更多农民工实现家门口就业。”朝阳区总

工会副主席司学文说。


